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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5_8A_B3_

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06324.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

于开展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诚信等级评定工作的通知（劳社厅

发[2007]12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

）： 为贯彻落实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

施条例》精神，引导和规范民办职业培训学校（以下简称民

办学校）办学行为，我部于2006年在部分省组织开展了民办

学校诚信评估试点工作，初步探索建立了一套引导民办学校

诚信发展的管理制度。为进一步扩大试点成果，引导更多民

办学校走诚信办学、规范发展道路，决定自2007年5月起在全

国组织开展民办学校诚信等级评定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各地要将民办学校诚信等级评定工作作为引导和

推动民办学校规范发展的重要措施抓紧抓好，纳入本地区职

业培训事业发展总体计划，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明确工

作任务、要求和措施，推动这项工作制度化、品牌化，逐步

使诚信成为民办学校共同的办学理念和行为准则，促使民办

学校在培养技能劳动者和促进就业再就业工作方面发挥积极

作用。 二、各地要按照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诚信等级评定办

法》（见附件1）和《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诚信等级评定标准》

（见附件2）的要求组织开展评定工作，建立诚信等级评定工

作机构，组建专家队伍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特别注意发

挥社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。同时，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，

创新工作方式，形成具有本地特点的评估工作办法。 三、各

省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本地民办学校诚信等级评定工作



的指导和监督。地级城市要结合培训就业政策宣传和民办学

校检查评估等活动，对开展民办学校诚信等级评定工作的目

的、意义进行广泛宣传，面向社会公开评估条件和程序，鼓

励民办学校踊跃参加诚信等级评定工作，确保评定工作公开

、公平、公正地开展。要根据评定结果建立民办学校诚信记

录，实施动态管理，并树立一批注重办学信誉和培训质量的

诚信学校的典型。诚信记录可作为民办学校的资信证明。 四

、诚信等级评定工作于2007年5月在全国启动。2007年先行开

展诚信达标民办学校和诚信良好民办学校评定。2008年，在

各地评定的基础上，开展诚信优秀民办学校评定工作。 五、

诚信等级评定工作不向参评学校收取费用，所需工作经费纳

入本地区培训就业工作经费预算。 附件：1.民办职业培训学

校诚信等级评定办法 2.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诚信等级评定标准 

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1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诚信等级

评定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办职业培训学校（以下

简称民办学校）办学行为，推动其健康发展，使其在技能人

才培养、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服务就业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，

根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的

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办学校诚信等

级评定（以下简称诚信等级评定）是指根据遵纪守法、诚信

办学的原则，对民办学校的社会信誉、办学水平和培训绩效

的评定。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的各

类民办学校。 第四条 诚信等级评定工作以客观、科学为基础

，以学校自愿、政府指导、多方参与、社会监督为前提，坚

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第五条 诚信等级评定工作在劳

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指导下，由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



培训协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职协）组织实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